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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建築標章申請認可評定及使用作業要點部分
規定修正規定 

 

二、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： 

（一）智慧建築：指藉由導入資通訊系統及設備之手法，使空間具

備主動感知之智慧化功能，以達到安全健康、便利舒適、節

能永續目的之建築物。 

（二）智慧建築標章：指下列建築物，經本部認可符合智慧建築評

估指標系統所核發之標章： 

1.已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。 

2.經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為合法房屋。 

3.已完工之特種建築物。 

4.經文化主管機關核准修復或再利用，並經查驗通過許可使

用之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蹟或文

化景觀等建築物。 

（三）候選智慧建築證書：指下列建築物，經本部認可符合智慧建

築評估指標系統所核發之證書： 

1.已取得建造執照尚未完工之新建建築物。 

2.施工中之特種建築物。 

3.經文化主管機關核准，尚未完成修復或再利用之古蹟、歷

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蹟或文化景觀等建築

物。 

（四）智慧建築評估手冊：指本部建築研究所出版供智慧建築評定

之手冊，包括智慧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及後續經本部建築研

究所修訂之版本。 

（五）智慧建築等級：指依智慧建築評估手冊所訂定之等級判定方

法，判定智慧建築等級。智慧建築等級由合格至最優等依序

為合格級、銅級、銀級、黃金級、鑽石級等五級。 

三、智慧建築標章之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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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築物之管理者、管理機關（單位）首長。 

（二）建築物之所有權人。 

（三）建築物之使用人。 

（四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。 

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之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： 

（一）建造執照、特種建築物許可文件上登記之起造人。 

（二）建築物坐落土地之管理者。 

（三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蹟或文化景觀

等建築物之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管理者。 

七、申請評定相關文件如下： 

(一)智慧建築評定申請書及建築物資料總表。 

(二)智慧建築各項指標分級評估計分及檢核表。 

(三)申請人相關證明文件。申請建築物為公寓大廈者，應檢附區分

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申請智慧建築評定、認可之紀錄或公

寓大廈管理負責人之同意文件。 

(四)資料公開閱覽或複製之授權書。 

(五) 建造執照、使用執照、合法房屋使用證明、特種建築物許可

或經文化主管機關核准修復、再利用、查驗通過許可使用之

證明文件。 

(六)建築物概要（含基地位置圖、建築物各層平面、各向立面、剖

面圖、公寓大廈共用、專有部分、約定專用、約定共用部分

圖說、智慧化建築設備圖說及計算書，以及其他評估手冊規

定必要文件）。 

(七)申請各項指標評估基準自主檢討說明。 

(八)智慧化設施設備設置於公寓大廈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，

應檢附住戶現場勘查同意書。 

(九)相關切結書。 

(十)其他相關之補充資料。 

十、智慧建築標章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，有效期限為五年，期滿前三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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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內，得依第八點規定，申請延續認可。 

申請延續認可智慧建築標章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，應依第四點規定

辦理。 

候選智慧建築證書自取得智慧建築標章生效日起失效。 

十五、智慧建築標章證書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，應分別記載建築物名

稱、建築物概要、有效期間、智慧建築評估手冊版本及智慧建築

等級。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零五年七月一日修正生效前已取得智

慧建築標章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，並依原智慧建築標章或候選智

慧建築證書申請時之智慧建築評估手冊規定申請認可、延續認

可、重新認可者，得依原申請時之規定記載。 

十七、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部得註銷該建築物之候選智慧建築

證書或智慧建築標章證書，並停止該建築物使用智慧建築標章： 

（一）建築執照、合法房屋證明或建築許可文件經主管建築機關撤

銷。 

（二）指定、登錄、核准修復、再利用或查驗通過許可使用，經撤

銷或廢止。 
（三）申請文件涉及偽造文書經判決確定。 

（四）申請文件記載不確實或為不完全陳述，致使本部依該資料或

陳述核發證書。 


